附件3
承诺书
本人姓名：        ，毕业院校及专业：                ，最高学历（学位）：             ，身份证号码：              ，参加2025年下半年深圳市大鹏新区区属公办学校面向2026年应届毕业生公开招聘事业编制教师考试，报考岗位名称：                ；报考岗位编码：                。

在资格初审中，本人郑重承诺以下事项：
□1.本人目前尚未取得报考岗位所要求的英语等级证书（成绩单）或留学证明资料。本人知晓并承诺：
将最迟于2026年8月31日前取得相应等级证书（成绩单）或留学证明资料，否则，将被取消聘用资格。

□2.由于个人原因，未能在资格审查时提供岗位要求的教师资格证。本人承诺在2027年8月31日前取得岗位要求的教师资格证，取得教师资格证后办理聘用手续。如未能按时提供而被取消聘用资格，本人愿意承担全部责任。

□3.本人目前尚未取得报考岗位所要求的其他相关材料，本人知晓并承诺：
将最迟于办理聘用手续之前补齐真实有效其他相关材料，否则，将被取消聘用资格。

□4.本人知悉资格审查只是对报考人员提供材料的初步审查，最终审查结果以深圳市大鹏新区人事部门办理聘用手续时的审查为准。资格审查贯穿聘用全过程。

         承诺人（本人手写签名）：     
  年    月    日

